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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定調是礁 召日代表抗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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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內容摘要 涉及法規及爭點 

針對沖之鳥礁爭議，外交部長林永樂昨召見日本駐

台代表沼田幹夫表達我抗議立場，但日方認為我方對沖

之鳥是礁的說法，與過去主張不同。林永樂強調，我方

過去認為這裡是爭議海域，現在則認為沖之鳥無法享有

200 海里經濟海域，但不論如何，我方從來沒有承認日

本在沖之鳥礁有 200 海里專屬經濟區。 
外交部在我漁船遭日方扣押後，起初對外聲明只稱

「沖之鳥」，避開礁或島的定義，直到馬英九總統召開

國安高層會議，才定調「沖之鳥礁」。 
國際關係學會會長楊永明昨表示，在中國大陸與韓

國反對下，聯合國大陸礁層界限委員會在 2012 年，暫

緩日本將大陸棚向沖之鳥南方延伸的要求，等於間接回

絕日本片面主張沖之鳥礁擁有專屬經濟海域。日扣我漁

船，就像有小孩到住家附近公園玩耍，突然有鄰居聲稱

擁有公園，還把小孩逮捕，要求繳交保證金才能釋放，

這種行為非常不合理。 
台師大政治學研究所教授王冠雄說，沖之鳥礁附近

海域有一種「錳核」礦物，與軍事相關，當初連俄羅斯

也反對日方主張。王指出，日本早在 1980 年代，花費 3
億美元在沖之鳥礁附近興建設施，這次台漁船被扣，日

本藉由罰款，也是想證明在沖之鳥礁相關主張。 

1. 「聯合國海洋法公約」關於「島」及

「礁」之定義？ 
2. 只有「島」才能主張 200 海里專屬經

濟區與大陸礁層？ 

 


